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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紫金

矿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

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19

年 11 月 13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增发招股意向

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意向书中的相同。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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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942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 2,346,041,055 股 A 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 3.4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97.55 元（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方式采取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

金额不足 7,999,999,997.55 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根据承销协议的约定进行余

额包销。 

经上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2,346,041,055 股 A 股股票将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在上交

所挂牌交易，均为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刊登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公

开增发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9 年 11 月 29 日 

3、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4、股票代码：601899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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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25,377,259,946 股 

6、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2,346,041,055 股 

7、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2,346,041,055 股 

9、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类别 配售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数比例（%） 限售情况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部分 

原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 378,178,564 16.12 无持有期限制 

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 0 0 - 

除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外剩余部分 

网上申购 374,629,000 15.97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1,593,233,491 67.91 无持有期限制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0 0 - 

合计 2,346,041,055 100.00 - 

 

参与本次公开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

股东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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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ijin Min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证券代码：601899.SH、02899.HK 

公司设立日期：2000年9月6日 

公司上市日期：2008年4月（中国A股）、2003年12月（香港H股） 

注册资本：230,312.18891万元 

注册地址：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陈景河 

董事会秘书：刘强 

联系电话：86-0592-2933662 

联系传真：86-0592-2933580 

办公地址：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邮政编码：364200 

公司网址：www.zjky.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7987632G 

所属行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主营业务：紫金矿业是一家以黄金、铜、锌及其他基本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

的高技术、效益型大型矿业集团，主要从事黄金、铜、锌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

冶炼加工及相关产品销售业务。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

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

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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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陈景河 董事长 
114,000,000 

(含 H 股 12,000,000 股) 

124,050,000 

（含 H 股 12,000,000 股) 

蓝福生 副董事长、总裁 7,530,510 7,730,510 

邹来昌 董事、副总裁 1,430,000 1,623,050 

林泓富 董事、副总裁 862,500 978,938 

方启学 董事、副总裁 301,000 341,635 

林红英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兼） 200,000 227,000 

李建 非执行董事 - - 

卢世华 独立董事 - - 

朱光 独立董事 - - 

薛海华 独立董事 - - 

蔡美峰 独立董事 - - 

林水清 监事会主席 300,000 300,000 

徐强 监事会副主席 - - 

范文生 监事 - - 

刘文洪 职工代表监事 
34,450 

(含 H 股 10,000 股) 

36,450 

(含 H 股 10,000 股) 

蓝立英 职工代表监事 - - 

谢雄辉 副总裁 - 149,000 

刘强 董事会秘书 204,700 232,300 

郭先健 总工程师 - 503,000 

合计 124,863,160 136,171,883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前 10 名 A 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A 股股份总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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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083,517,704  30.97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91,190,823  3.52 

3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574,195,789  2.92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4,147,577  1.55 

5 
新华都－国信证券－17新华都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279,037,172  1.42 

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275,772,145  1.40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63,676,896  1.34 

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

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58,665,589  1.32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726,081  1.02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1,694,700  0.98 

总计 9,122,624,476 46.45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完成

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083,517,7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7%。闽西兴杭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上杭县临城镇北环二路汀江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 李建 

注册资本 36,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370511151X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2000 年 6 月 2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项目投资；金属及

金属矿、珠宝首饰的批发与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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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额
（股） 

比例（%） 股份数额（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18,553,054 1.82 418,553,054 1.65 

1、国有法人持股 289,389,067 1.26 289,389,067 1.14 

2、其他内资持股 129,163,987 0.56 129,163,987 0.51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29,163,987 0.56 129,163,987 0.51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612,665,837 98.18 24,958,706,892 

 
98.35 

1、人民币普通股 16,875,725,837 73.27 19,221,766,892 

 
75.74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5,736,940,000 24.91 5,736,940,000 22.61 

三、普通股股份总数 23,031,218,891 100.00 25,377,259,946 

 
100.00 



 8 

第四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1、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0.10 元 

3、发行数量：2,346,041,055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9.24%。 

4、发行价格：3.41 元/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即 2019 年 11 月 13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紫金矿业 A 股股票均价。 

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8.2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为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增发。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

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剩余部份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7,999,999,997.55 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根据承销协议

的约定进行余额包销。 

6、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97.55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增值税）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847,427,967.43 元。 

7、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52,572,030.12 元，每股发行费

用为 0.07 元。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 14,622.64 

保荐费用 188.68 

会计师及验资费用 95.00 

律师费用 285.65 

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 54.15 

股份登记费、中签摇号及公证费 11.08 

合计 15,257.20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90 元（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1206 元（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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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97.55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的余额

7,843,999,997.55 元已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 60468092_H01 号《紫

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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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意向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 

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了 2019 年 1-9 月财务报表，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二、2019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29,622,544,707 30,448,688,235 -2.71 

流动负债（元） 36,825,409,757 37,223,097,530 -1.07 

总资产（元） 117,539,786,579 112,879,303,842 4.1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41,643,166,604 40,455,434,274 2.9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81 1.76 2.8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元） 101,627,327,529 76,172,779,128 33.42 

营业利润（元） 5,070,277,360 4,951,400,479 2.40 

利润总额（元） 4,861,544,780 4,959,362,940 -1.9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

利润（元） 
3,005,845,833 3,352,369,065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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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元） 

2,753,439,953 3,226,755,738 -1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35 9.45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 权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7.65 9.09 -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6,057,290,486 6,619,580,913 -8.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0.26 0.29 -10.34 

三、财务信息的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可浏览上交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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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4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847,427,967.43 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境外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对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增资

101,966.37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以实际汇率为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 2019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本公司自 2019 年 11 月 13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上述召开董事

会及监事会事项以外，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

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

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

同; 

(四)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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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保荐代表人：张喜慧、徐恩 

项目协办人：顾祎雯 

项目组成员：刘熠、李泽宏、吴承烨、张雨辰、李鹏、陈姝羽、宋杭、刘佳辰、 

刘莹骅 

联系电话：021-35082796 

传真：021-35082151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

为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同意推荐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14 

 

 

 

 

 

 

 

 

 

 

 

 

 

 

 

 

 

 

 

 

 

 

 

 

 

 

 

 

 

 

 

 

 

 

 

 

 

 

 

 

 

 

 

 

 

 

 

 

 

 

 

 

 

 

 

 

 

 

 

 

 

 

 

 

 

 

 

 

 

 

 

 

 

 

 

 

 

 

 

 

 

 

 

 

 

 

 

 

 

 

 

 

 

 

 

 

 

 

 

 

 

 

 

 

 

 

 

 

 

 

 

 

 

 

 

 

 

 

 

 

 

 

 

 

 

 

 

 

 

 

 

 

 

 

 

 

 

 

 

 

 

 

 

 

 

 

 

 

 

 

 

 

 

 

 

 

 

 

 

 

 

 

 

 

 

 

 

 

 

 

 

 

 

 

 

 

 

 

 

 

 

 

 

 

 

 

 

 

 

 

 

 

 

 

 

 

 

 

 

 

 

 

 

 

 

 

 

 

 

 

 

 

 

 

 

 

 

 

 

 

 

 

 

 

 

 

 

 

 

 

 

 

 

 

 

 

 

 

 

 

 

 

 

 

 

 

 

 

 

 

 

 

 

 

 

 

 

 

 

 

 

 

 

 

 

 

 

 

 

 

 

 

 

 

 

 

 

 

 

 

 

 

 

 

 

 

 

 

 

 

 

 

 

 

 

 

 

 

 

 

 

 

 

 

 

 

 

 

 

 

 

 

 

 

 

 

 

 

 

 

 

 

 

 

 

 

 

 

 

 

 

 

 

 

 

 

 

 

 

 

 

 

 

 

 

 

 

 

 

 

 

 

 

 

 

 

 

 

 

 

 

 

 

 

 

 

 

 

 

 

 

 

 

 

 

 

 

 

 

 

 

 

 

 

 

 

 

 



 15 

 

 

 

 


